
通
3

總華 統疇 禁 頓 械, 
扇H 阈電 菜C

進 

厶
土
允 

制 

城

宼

13

冲

得之抗 依輕捐 照重者 本依得

塲商貨國司公限有信國 

Kuo Seun Company Ltd.
130 Pender St. E. Vancouver, B. C.

Phone Trinity 1589

很公漢

日五升月七年八i二別民（頁二） 二期星

$

»

*

<

左
法
或K
使
舘
力

—
僞
範
国
施

%
自
炸
彈 
一枚 

落
距
新
建
旅
舘
任h
英
尺
地

乂
侵
襲
車
慶
：
向 5
慶
市
投
彈
六1
枚 

致
或

陵
汀
對
岸>.
一
江
北
偎
起
大
火 

而
沿
艮
汀
岸
上

寇
機
所
投
作
弾
，
有
一 
枚
落

皆
遭

般
，•
广
。但
此
説
尙
未
綁
證
實
。

面
租
界7
人 

将
被
搜
嘗
、如
天
津
英
租
界
上

然
仍
准
外
國*
魅

乂

：：

宼
今

一鎖珠
江議

睨
外
交
股
时
鈴
授
俺

果
已
擱
置

部

2
倭
機
來
時
，孽
飛
機
六
架
起
而
與
之
戦
，
華 

方
品
射
砲
珍
雖
好
砸
射
擊
宼
機 
但
受
限
礙
一

从 
赫
鲁
對 
此
中
不
肯
我
示 I
見 
/;:

入
雲
際
一
猶
能
卜
視
云

因
和
 
月
光

敕
國 
會
人
昌
充
任
上
以
像
仍
徵
求
其
他
也H
會
參
加

0

職員
第
良
屆
執
行
委
員f
 

主
任 
一
人 
亂
事
若 

財
政
部
扌
任
一
人 

交
際
部
主
任
一
人 

宣
傳
部
主
任
一
人 

關
査
部
主
任
一
人

監
察
委
員
五
人

總
務

事
若
万
人 

事
若
干
人 

事
若
干
人 

事
若
干
人

常
務
娄
員
由
執
行
委
員
選
出 

酸
察
委
員
常
務
由
監
察
委
昌
選
出 

附
則 
常
務
委
員
總
務
財
政
以
會
址
所
介
地
執
匕
委

員
任
之

凡
本
會
職
員
任
朗
竇
年
由
成
立
之R
起
以
拾
二
個
月 

爲W
期
期
滿
由
本
會
預
早
一
個
月
通
知
各
拒
日
着
于 

每
年
代
表
大
會
舉
行
晧
選
舉
被
舉
後
任
之
職
員
可
得 

連
任
財
政
不
能
連
任

本
會
寿
理
各
事
所
需
欺
項
由
本
省
華
僑
毎
人
每
年
弥 

經
常
費
銀
壹
元

网
任
期

㊉
義
務

㊉
1
集
會 
如
某
母
拒H
會
遇
有
重
要
案
件
不
能
就
地
解
决
時 

須
呈
吿
本
曾
由
人
會
通
函
所
屬
各
坤
拒H
會
派
代
表 

蒞
會
共
同
開
會
討
論
解
决
之 

㊉
㈡
範
圍 
沙
省
芬
拒
日
敕
國
會
所
屬
各
小
地
範
圍
由
代
表
大 

自
制
開
界
限
分
別
管
轄
之
及
諷
查
所
屬
華
僑
名
額 

若
干
所
負
敕
國
責
任
出
財
出
力
之
責
任
若
何
向
本 

會
報
吿
之

"
匕
日(
統
一 /

一
電
，。昨
夕
然
襪
什1
架

日
人
並
擬

偏
實 

IT
抵
制
英
貨

凡BI

沙
省
名
埠
男
女
僑
胸
日
爲
本
會
會
員 

凡
屬
沙
省
各
毋
男
女
僑
胸
關r
敕
國
事
菓
槪
在
總
會 

統
轄
之F

由
沙 省
雷
振

很
热
市
利
卡

笠
必
聯
相
等
毋
手
僑
拒H
救
國
一
會
臨
時
。
我
大
會
組 

織
而
成

㊉
国
公
債 
本
會
爲
集
中 

起
見
舉
辦
椎
一 

本
省
困
女
僑

以
完
成
我
抗
載
必
勝
建
國
必
成 

國
公
債
以
六
個
月
爲
一
期
凡
屬 

人
額
購
金
公
債
拾
兀
每
月
入
息

敵機H
七架又使襲重慶

J
災
•
已
相
率
離
境
、
日
本
報
紙
登
載
人
津
匸

本
會
第
官
屆
曾
计
設
在
沙
城
中
國
國
民
黨
黨

在
五
拾
元
以
上
者
不
鈴
貫
工
爲
商
每
人
須
溝
金
公 

債
拾 

31
元
如
尙
未
購
第
宣
期
公
價
國
幣
五
拾
元
者 

須
補
購
否
則
要
加
購
公
債(
分)
拾
元
凡
未
購
第
宣 

期
金
公
價
者
須
卽
補
購
以
上
額
定
之
數
凡
徴
收
金 

公
債
者
加
收
百
分
之
五
以
應
彌
補

?®
水
及
郵
雜
費 

第
三
期
金
公
債
由
七
月0
日
起
至f
二
月
底
止 

㊉
触
義
捐
對
于
賑
濟
國
內
離
民
與
傷
兵
在#
需
財
本
會
額
定 

由
正
月
起
至
本
年
六
月
止
每
人
徵
收
第
豈
期
義
捐 

毎 人
毎
月W
・元
失
業
者
毎
人
毎
月h
毫
第
二
期
由

•
日
本
有
類
噂

▲
準
備
破
壞
英A
S
 東
利
權 

一
車
慶
什
四H
電
最
近
據
中
國
元

石
宣

一稱 
H
木
巴
如
同
掘
犬 
準
備
破
壊
遠
柬
之
英 

一
人
利
權 

而
中
國
政
府
決
不
承
認
英H
兩
國
所 

訂
關
於
中
國
之
合
約:
乂
英
與
日
本
合
作
以
侵 

胄
中
國
。。及
自
願
滩
牲
英
與
中
國
之
長
期
關
係

。此
爲
不
可
思
議 Z
事
、、比
來
英
一

宣
官

A
海
河
卜
游 
粗
幾
机
大
津
以
奪
租
界
商
務

本
 
會
檀
員
由
沙
省
各

國
代
发
大
會
選
任
之

則
第
 W
居
執
監
委
昌
由
臨
時
代
友
團
介
紹
各
拒
日

本
年
年
 
底
止

沙
省
各
拒
日
敕
國
會
經
本
會
創
分
界
限
所
統
轄
之 

華
僑
須
在
該
拒
日 
會
檄
交
公
債
與
義
措
不
得
向
別 

處
激
交
以
期
副 
一 
而
便
于
調
査

㊉
⑤
劃 
一

華幣跌價倭亦受損

电
京
廿
二
日
電
「H
本
内
閣
、已
開
賢
急
肯
議 

对
論
對
英
談
判
問
題
。石
液
蔵
相
提
及
中
國 

一"
幣
冊
值
事
件 

絹
外
傳
英
國
有
葳
與R
本
笈 

一
協
對
華
停
止
財
政
協
助:
致
廿
幣
突
然
跌
價 

一 

此
事
與 #
北
政
府
金
融
及
中
闕
關
稅"
影
響

於
範 

固
有
損
於
中
國
。 

一
應
設
法
挽
救
一n
：

於
日
本 

急

■
濟南英僑全數離境 

北
平
廿
二
日
電
、军
北
倭
單
提
倡
之
排
英
連
動 

愈
演
愈
烈 

清
南
英
僑
十
八
名
，
恐
稲
無
妄

㊉
出
保
障 

本
餌
任
務
人
員
如
因
公
務
受
侮
辱
或
被
監
禁
或
受 

陷
害
綁
本
會
調
査
明
確
要
處
分
與
嚴
懲
其
頑
若
其 

切
之
需
要
消
費
由
本
會
辦
理
以
資
切
實
保
障 

附
則 

如
有
公
務
人
員
藉
端
誣
捏
所
發
生
任
何
事
件 

解
本
會
斜
杳
明
確
要
處
分
與
嚴
懲
其
滋
生
事
端
者
以 

示
公
允

㊉
内
目
的

本
會
負
拒

至
抗
戰
完
全
一

結
束
時
方
能
終
止

凡
沙
省
拒
日
敕
國
會
毎
次
舉
辦
公
價
與
敝
國
捐
其 

結
束
數
目
須
向
本
會
報
吿
備
案
至
干
年
結
編
印
徽 

信
錄
以
昭
大
信

㊉
气
微
信

㊂
育
址 

N
會
員 

国
統
轄

因
組
織

①
選
舉

附
十

長
期
失
業
或
年
老
或
有
疾
病
者
對
于
公

價
義
捐
等
項
能
否
繳
納
由
今
拒H
敕
國 
會
設
立
審
察 

委
員
會
解
决
之
凡
屬
關
体
與
華
僑
向
民
衆
募
集
敕
國 

捐
款
須
向
餃
毋
拒
日
敕
國
會
早
報
批
准
發
給
証
明
書 

方
唯
進
行
以
杜
流
弊

㊉
月
懲
罰 

沙
省
各5
僑
胞
如
有
破
壊
敕
國
工
作
及 

由
所
屬
拒B
會
施
以
相
常
懲
罰
其
懲
罰 

所
屬
各 ̂
 拒
日
會
定
章
而
行
若
其
不
逆 

會
定
例
由
大
會
解
决
之 

附
則 

如
經
本
會
處
理
仍
不
薄
罰
則
照
以
下
辦
法
對 

待
之

局
之

指
明
英
已
破
毁
保
證
中
國
之
獨
立
及
主
權
之
九 

國
公
約
五
：

•::

人
不
得
違
矗
俄
煤
油
例 

▲
联俄
富
局
向H
警
吿 

莫
斯
科
廿
四
日(
英
統
一
社)
電
。e
最
近
據
蘇
俄 

政
府
常
局
宜
佈•
。南
蘇
俄
當
道
萬
不
准
北
庫
頁 

島Z
H
人
煤
油
礦
東
主
。。違
犯
蘇
俄
煤
油
礦
法 

律
一/
目
俄
矮
兩
國
爲
此
事
已
在
爭
辨
中
一 
7;
。。 

■
美
當
局 

關懷美日交涉案吿增 

華
悠
頓
廿
四H
電
；
是
日
擁
此
間
外
交
部
長

c  

赫
魯
稱 

美
质
政
府
關
懐
中
國
。"
內
境
之
美
日 

案
件
吿
增
一
人
。

赫
魯
氏
皆
此
言
時
。"
曾
宣
佈
有
兩
案
已
被
解
决 

，此
兩
案
中
有
一
案
爲
美
傳
敦
徒
四
名 
被
日

tâ

論

㊁
将
心
姓 

㈢
早
報
領 

N
呈
報
中

㈡
㊉
定
章

本
會
章
程
由
沙
省
各
拒H
敕
國
會
臨
時
代
表
大
會

開
會
于
沙
城
討
論
參
盯
通
過
施
行 

㊁
密
㈠
修
正 

如
有
未
置
善
事
宜
得
由
兩
個
拒H
救
國
會
提
案 

由
本
會
通
函
各
拒
日
救
國
會
徵
求
同
意
修
正
之

8
通
知
加
拿
大
全
体
華
僑
與.

有
華
僑
與

A
軍
警
吸
擊
云
： 

■
日宼自稱「外交大勝利」 

▲
謂
英
已
許
儀
在
華
享
受
交
戰
權 

東
京
什
四
日
次
拿
大
藤)
電
:
英
承
就
日
本
在 

華
上
一
式
正
需
要
」權
。。東
京
人
士
喜
慶
：
倭
雖 

未
向
華
正
式
宣
戰
。但
英
人
已
准
日
本
在
華
享 

育
交
戰
權
。据
一 
般
日
人
稱
。
新
英
日
協
定
成 

立
：
冒
係
一
日
本
對
英
外
交
大
勝
利
士
石
。 

■
倭宼侵外蒙又自報勝利 

▲
謂
蘇
俄
飛
機
五

—
壹
架
被
擊
落 

艮#
廿
四H
(
坎
阜
大
社)
電
昼
近
據
H
寇
報 

吿
，
昨
星
期
日 

蘇
俄
及
日
本
空
軍
在
外
蒙
邊 

界
貝
爾
湖
附
近
之
空
際
戰
鬥
。
結
果
。一
俄
機
五 

—
中
架
被H
機
擊
落
云
。。

同
時
現
倭
滿
方
面
報
吿
。
外
蒙
俄
俄
聯
車
千
人 

为
唐
克
車
〉
自
輛
』
與
大
雨
珍
協
助
。
渡
越 

喀
爾
加
河 
進
攻
巴
耳
灑
，及
那
魯
岡
之
日
僞 

車
之
陣
地
，。十
日
前
雙
方
士
兵
曾4
此
兩
地
大 

戦一n
：

技
存
同
日 
國
際
社
電
、今
晨
據
日«
關
東
讯 

111 
令
部
報
吿:
蘇
俄
外
枭
聯
軍
。一
渡
越
喀
爾
加 

河
進
攻
日
军
陣
地
，
日
車
與
之
戰
。，結
果
。CH

一■
日繼續封鎖天津英租界 

一
大
津
廿
九
日
統
一
社
電
是
日
據
$
<
代
人 

一
口
稿
。
此
間
日
軍 

96 福
封
鎖
英
租
界 
務
要
英 

困
含
扇 W
施
東
京
協
定 
至
英
日
爭
端
完
全
解 

一•
英美將對立 

一 

▲
美
無
承
認
倭 4
華
有(
特
別
地
位
一
意 

単
盛
頓
廿her

電
是
H
据
此
間
富
局
表
示
， 

英
美
兩
國
對
遠
東
外
交
政
策
之
一 
平
行
途 3
 
一不 

久
對
立
。此
乃
英
困
承
認
日
本
在
華
有
一
特
殊
地 

位
一
之
結
果 
日
本
以
武
力
侵
客
中
國
及
霸
佔
屮 

阈
土
网-
美
政
府
絕
小
因
是
而
有
承
認
日
本#
 

中
國
有
一 
特
殊
地
位"
意-n
：

0
英輪在油台觸水雷 

▲
難未
沉
沒
但
已
小
能
行
動 

上
海
卄
力
日 
統 
社)
電
三
•
千

fL
百
方|
贝 

順
之
英
國
太
占
行
載
客
倫
船
海
壇
號
，
是
日
在 

汕
頭
及
台
灣
海
面
觸 
浮
於
水
面
之
水
雷 
該 

船
立
即f
錨
据
初
诗
報
吿
、該
船
雖
被
炸
傷 

，不
能
行
動
一
但
尙
無
沉
沒?
虞
云
二

附
則 

本
會
章
程
由
公
佈
日
起
方
行
有
效 

/
  

w

ffi
ss
湯

M
自#
>
S
販
攤
贓
曲B

雰®
s
®
^
^
 

Saskarchew
an  C

hinese  Benevolent  U
nited  Association  

P・O  

Box  756  

Saskatoon"  Sask*  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八
年 

六
月
卄
入
日

無上葯品搆成

無上一

> 代

補腎療虛治   

II

有芯思議之升
;9

効

V

新
到
加
重
庄
每
盒 

宣
両
貳
錢 
沽
銀
七
毛
五

外
宣
傳
抗
載
建
國
期
間
以
拒H
敕
國
爲
宗
旨

■
日宼又封鎖珠江兩星期 

▲
但
仍
准
外   

£
職
進
珠
江

香
港
廿
力
日
，統
一
齢)
電
：
今
日
據
廣
州H
宼 

富
局
官
倆
，因
珠
力
發
生
軼
事
，日
車
開
始
封 

鎖
珠
江
約
兩
星
期
久
。香
港
英
人
料
稱 
H
宼 

此
舉
或
含
有
封
鎖
沙
面
租
界
意"
屆
時
出
入
沙

陸
空
重
獲
勝
。。緣
富H
蘇
俄
機
直
百
架
一•
與
日 

機
隊A
貝
爾
湖
空
際
交
鋒
一
勲
機
五t

一
架
被 

蟹
落 

而
俄
機
四
丄
一
一
架
被
破
壊
事 
業
鑾
證
 

.實
「F

乂
俄
蒙
車
渡
喀
爾
加
河
後
。，所
取
之
攻
勢
。已 

被
倭
軍
制
止
。因
昨
星
期R
拂
曉
時
。一
日
軍
向 

其
反
攻 
俄
蒙
軍
胸
擊
退
時
。傷
亡
殖
多
云
。。

--**?;7:.15:0?;7:

7
)

▲
謝
啟

不
孝
男
福
生
等
罪
孽
深
重
不
自
殖
滅
禍
延 

家
嚴
遠
緖
鄭
公
府
君
不
幸
本
年
七
月
会
日
午
時
以
病
終
於
加
房 

列
必
珠
用
公
醫
院
享
年
五t
有
七
福
生
等
居
處
祖
國
未
能
親 

視
含
殮
叨
蒙
郎
榮
陽
堂
皆
鄭
厚
家
諸
公
叔
主
持
喪
事
經
於
七 

月
三
日
出
殖
歸
土
乂
象
親
朋
戚
友
社
團
惠
賜
生
花®
儀
及
素 

車
致
送
誼
高
情
隆
歿
存
均
感
謹
誌
敷
言
以
申

榭 
ts

孤
子
福
生
 
福
雄 
福
寕 
泣
血
哀
謝 

厚
惠
芳
名
列
左 
恕
不
稱
呼

致
公
堂 

達
傕
社
仝
車
貳
生
花
誅
文
膊
儀
五
元 
抗
日
協
進 

會
車
豈
生
花
誅
攵
膊
儀
二
一
十
置
元
六
毛
五 

鄭
榮
陽
堂
車
貳
生 

花
誅
文®
儀
四
拾
四
元
五 

黃
江
夏
堂
車
宣
生
花
誅
文 
合
生 

園
車
宣
牛
花 
梁
忠
孝
堂 

保
安
堂 
仝
車
一 
誅
文 
李
氏
公 

所
車 W
B

儀
貳
元 

曾
三
省
堂
車
賣
生
花
誅
文 
廣
利
套
館
車 

賣 

民
生
公
司 
亞
其
地
餐
館 
仝
車
壹 
西
婦 
西
女
士
仝 

車<
生
花 
雲
埠
体
一
通
凯
處
生
花 
郎
厚
軍
生
花 
部
心
志 

生
花 
那
蘭
女
士
生
花 
曾
水
近
膊
儀
壹
元 

李
章
膊
儀
五
毛 

陳
盛®
儀
五
毛 
黃
禮
初
誅
文

e
定
名 

駐
加
拿
大
沙
省
挚
僚
拒H
救
國
聯
合
總
會 

㈡
宗
旨 

本
會
聯
合
沙
省
全
体
華
僑
聯
合
一 
致
口
集
財
力
向

健

卄

 

•
腎更

 

黄

▲
駐加拿大沙省華僑翻聯合婴早程

城內 
一殖敵多名 
復退

駐增城郊外佈防 
而增 

城以東之敵因迭遭我攻 

擊
故
死
傷
甚
衆 

，粤省南路海岸之敵艦 

蓄意窺伺地方 
我爲防 

禦
計
。一已由某公路築塹 

一 
壕一道一長約卅英里 

此項工程本月底便吿竣 

、反攻潮汕之各路軍已會 

合 
旋在潮安城以東之 

湘子橋筆架山一浮洋等 

區分數路與敵劇戰；並 

將敵 
一 支隊包圍 

，張發垄將軍:
曾赴嶺東 

前
線
督
戰
，刻已遍返韶

二
。

g
江門鶴山。:與新會鶴山 

公路之我軍；每日由朝 

至晚向賊反攻， 敵軍勢 

已
弱
故
無
能
頑
抗 

6
盤
據
新
會
城
、東北方白 

沙遍之敵兵二一百餘。進 

犯蓮花石、鳳
山
、我守軍 

力
禦
之
；敵兵死傷甚衆 

殘
賊
趕
速
退
却? 

6
敵艦卅餘艘侵擾横門一 

被我擊退；

6
湖南省北部：我軍收復 

雲溪車站八字門後？即 

進迫岳陽城

，英日代表會談之結果 

爲英承認日本在華有交 

戰
權
；而袋海軍已加緊 

封鎖中SB

栾
城
鎭
：並 

宣佈由月之卄七日起。- 

所有船舶不得駛進珠江

、*^

統


